
智慧航运信息与通信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安全管理制度 

为加强实验中心安全管理，牢固树立安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全力确保实验室安全，维持正常

实验实践教学秩序，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特制订本制度。 

一、指导思想和制定依据 

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保障实验实践教学中师生及实验室人员安全，促进实践教学

及实验室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为指导思想。 

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确保实验室在发生事故后，能科学有效地实施处置，切实有效

降低和控制安全事故的危害，做好事故发生后补救和善后工作。 

本制度根据《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安全卫生守则》、《上海海事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制定。 

二、适用范围 

1、适用范围：本实验教学中心所属的实验室、办公场所； 

2、适用情况：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触电、火灾、突发疾病等各类安全事

故；台风自然灾害等各类安全事故；实验室财产被盗等。 

三、职责分工 

坚持“预防为主”，明确“谁主管，谁负责”和 “分级负责、依靠群众”的原则 

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小组由中心主任任组长，副主任任副组长，成员为各实验室管理员。 

组长、副组长责任：负责安全措施的制定与检查，做好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各项工作。 

成员责任：负责实验室的日常安全维护；负责学生的安全教育；监督教学过程，防止发生安全事

故；发生安全事故，组织学生疏散，及时上报和按应急预案进行处理突发事件。 

四、预防措施 

1、以学校各项安全规章制度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并

定期进行检查。 

2、组织实验管理人员、实验教师、学生学习实验室各项安全措施，了解各项安全规章制度。 

3、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必须清楚本实验室中灭火器位置和使用方法，对本实验室已经出现、

或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如电源绝缘破损，水管开裂、漏水、门窗锁失效等）要及时掌握、汇报、尽

快排除。  

4、日常管理 

 每学期召开一次安全工作会议。 

 每月定期检查安全工作一次，对电、水，门窗等方面的安全隐患进行深入挖掘，排除旧隐

患，预防新隐患出现。 

 任何人都不能在实验室用火、电炉、开水器或其它炊具蒸煮食物。 

 学生上实验课时，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各实验室前后门都应打开，室内通道要尽量宽

畅，确保在意外事故出现时、便于疏散与撤离。 

 每天下班时，必须关闭水电、门窗。 

五、应急措施 

http://portal.shmtu.edu.cn/dcp/upload_files/v2/nfdir/2012/UserFiles/043825/File/20100104103840.doc


无论发生如下何种类型的重大安全事故，现场人员在拨打 110、119、120 等公共救援电话的同时，

应尽快告知领导，汇报现场情况。对不同类型的安全事故，应按以下方式处理： 

1、发生火灾，利用消防设备，就地灭火，关闭水电，组织师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如难以控

制，拨打 38823119 通知校保卫处消防科或拨打 119、110，请求救援。 

2、学生突发疾病 

 情况轻微，了解情况，组织专人（班干部）陪同到校医院检查医治，并通知辅导员。 

 情况严重，出现危及生命情况，拨打校医院 38283120 请求急救，或拨打 120 求救。组织人

力救助，同时注意保护现场，以利事后分析原因。 

3、发生触电事故 

 马上断开电源，查看学生情况，组织学生疏散。 

 情况轻微，查找发生触电原因。对设备原因出现触电情况的，由实验室主任组织实验管理

人员及实验教师进行总结整改，上报主管院领导并做好记录。对学生违规操作的，要批评

教育，并教育其他学生引以为戒。 

 情况严重，立即对学生进行紧急抢救，并打 120 联系急救。通知院领导及实验室主任、学

生辅导员。 

4、发生台风 

在台风登陆之前对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重点检查实验室室外设备的防汛防台安全措施是否落实，

以及水、电、气和防火等方面的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必要时，上报校防汛防台办公室，以

便及时协调落实。 

5、发生被盗 

实验室在发生财产被盗时，应保护现场，拨打 38823110，通知保卫处或拨打 110 报案，等待勘察。 

六、事故处置与上报 

当发生情况轻微，一般安全事故时，实验室主任和二级学院分管领导要到现场，事故由二级学院

负责调查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部位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事故性质的认定和结论，以及对事故制

造者或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实验中心应备案。 

当发生情况严重安全事故时，实验室现场人员均应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迅速、准确地报警并及

时采取自救、互救措施。正确有效的疏散无关人员，避免对人员造成更大伤害。实验室主任和学院分

管领导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立即上报学校主管领导和学院、实验中心、保卫处领导。涉及火灾和

人身安全，同时报警 119、120，涉及刑事案件，同时报警 110。 

七、信息工程学院实验中心组织落实，全体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本制度的规定实施。凡在事

故救援中，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八、应急电话： 

火警：119   校保卫处消防科： 38283119 

匪警：110   校保卫处值班室： 38283110 

医疗急救：120  校医院急诊值班室：3828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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